泾源县轻工产业园区孵化园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1章 总则

为规范泾源县轻工产业园区孵化园管理，2025年12月5日，经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第87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泾源县轻工产业孵化园标准化厂房管理办法（试行）》（简称《试行办法》）。通过试行，原《试行办法》加重了入驻企业经营成本，且与孵化园培育初创企业、扶持创新创业的功能定位偏离。现结合实际对《试行办法》进行修订。
第一条 制定目的
为进一步加强泾源县轻工产业园区孵化园（以下简称孵化园）运营管理，做实企业孵化培育、创业帮扶职能，助力企业提质发展，结合园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泾源县轻工产业园区孵化园由政府投资建设和管理的全部设施空间。
第三条 管理主体
泾源县轻工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为孵化园的管理主体，负责招商、入园审定、毕业退园审批等行政管理事项。管委会委托泾源县园区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园区公司）负责孵化园租费催缴、场地管护等日常运维服务工作。
第2章 企业入园

第四条 入驻流程
1.企业申请。企业入驻孵化园应向管委会（招商服务局）提交入园项目可行性报告或项目建议书（实施方案）、企业营业执照及相关证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生产工艺说明、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备案文件）等项目佐证材料。
2.项目审核。管委会（招商服务局）收齐企业入园相关资料后组织实地考察，并组织内设机构开展准入评审。从产业规划、准入标准、投资强度、产出效益、安全环保、能耗指标等维度研判，形成评审意见后提交管委会主任办公会议研究审议后方可准入园区。
3.签订协议。项目经研究审议通过后，由管委会与入驻企业签订正式入园投资协议。由园区公司负责协助企业办理入园相关手续。
第三章 租赁管理

第五条 租赁费
1.孵化园采用租赁方式供入园企业使用，整体孵化周期最长不超过5年。自入园投资协议签订之日起分阶段核算租赁费，第一年为建设期，1元/m2/月，第二年为初创期，2元/m2/月，第三、第四年为孵化期，3元/m2/月，第五年为毕业期，4元/m2/月。5年孵化期届满后未办理退园手续的，租赁费统一按6元/m2/月收取。
2.租赁费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全额缴入财政对公账户。企业凭财政入账凭证作为缴费依据，缴费办结后报园区管委会（招商服务局）备案留存。
3.企业开展厂房装修前，须向相关部门及管委会规划建设局提交装修效果图、施工图等，同步向安环局提供消防安全相关资料完成审核备案，审批通过方可动工装修。施工期间严禁企业改变厂房主体结构，严禁在厂区范围私搭乱建。
4.承租企业须按租赁合同约定期限足额缴纳租赁费、水电费、取暖费等费用。水、电、暖等费用按照统一标准据实收取。逾期未缴纳的，按合同约定收取违约金；逾期超过一定期限的，园区管委会有权依规解除租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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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初创帮扶
1.孵化服务
管委会为入园企业提供场地配套、资源对接、产业赋能、人才引育、项目申报等孵化服务。
2.基础服务
园区公司负责入驻企业的公共物业管理服务，承担公共区域卫生保洁、安保值守、消防巡检及园区公共基础设施的日常运维管护工作。
管委会配套建设的供电变压器、电梯等设施设备，使用权归入驻企业，企业不得变卖、抵押、出售、转租，设施设备的日常维保费用由使用企业自行承担。企业厂区内部物业可自主管理，也可委托园区公司有偿代管。
3.常态运维
管委会规划建设局、招商服务局、经济发展局、安全环保局各自权责分工，开展入园企业全周期动态管护和帮扶指导。

第5章  企业退出

第七条 退出方式
1.自愿退出：企业因自身经营、规划变动等原因主动退园的，须提前三个月提交申请，足额缴清全部应付费用。未履行审批手续擅自撤场的，按照入驻协议约定追究违约责任。
2.毕业退出：企业连续稳定生产经营满3年，产值、税收、员工收入稳步增长，拥有自主品牌商标，可认定为孵化毕业。企业可自主选择毕业退园或续租留园。
3. 强制退出：企业入驻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管委会予以清退出园，对拒不配合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全部损失由企业自行承担：
（1） 有严重违法生产经营行为的；
（2） 无正当理由停产6个月以上的（以税务、供电等数据为准）；
（3） 擅自转租厂房的；
（4） 租赁费拖欠6个月以上的；
（5） 不服从运营管理主体管理，情节较为严重的；
（6） 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
4.所有企业退园前须自行拆除自有设施设备，恢复厂房原貌，经园区公司检查确认，管委会验收通过，方可办理出园手续。未按要求恢复厂房的，整改清运费用由承租企业全额承担。出园日期为企业交还孵化园厂房钥匙当日为准。
    
第6章 附则

第八条 本办法出台后新入园企业按照本办法执行，本办法出台前已入园企业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解释权归泾源县轻工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所有，自2026年7月1日起执行，有效期至2031年7月1日。原《试行办法》同步废止。本办法未尽事宜，遵照国家、区、市、县相关政策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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